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上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原告）● 涉案金额：141,661,352.2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万林物流”）已向法院提起上诉并收到《上诉费用缴纳通知》，因案件尚在审理过程
中，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24年4月，公司将公司前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黄保忠（即“被告”）

诉至法院，要求黄保忠就担任公司董事长、实控人期间，对公司大额应收账款怠于行使催收权
以及在明知重大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安排公司与不良资质客户进行长期交易和资金输出等严
重违背法律规定的董监高人员之忠实及勤勉义务，致使公司巨额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事实，
赔偿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亿元（暂定）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2025年3月，公司向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41,661,352.20元并
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2日、2024年6月22日、2025年3
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暨前期诉讼、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全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关于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沪01民初122号《民事判决
书》：驳回原告万林物流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0,106.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
计755,106.76元，由原告万林物流负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大
诉讼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二、本次诉讼的二审情况
公司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沪 01民初 12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提起上

诉。公司认为，黄保忠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未履行勤勉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被上诉人的义务与责任认定不当，应当依法
改判。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上诉具体情况如
下：

上诉人（一审原告）：万林物流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保忠
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具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作为公司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应当尽到勤勉义务；被上诉人履行职务期间违背勤勉义务造成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被上诉人未尽勤勉义务，对应收款项的催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从而造成上诉人的
重大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在案涉具体债权损失上具有明显过错，应当直接承担
责任。2、一审法院对于具体债权催收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对案涉七个具体债权的
形成与清收事实未进行全面认定，只是概括诉讼判决结果，并未对被上诉人在此过程中是否
存在不作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以及因果关系等审查，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内部控制审计制度、被上诉人的职责与勤勉义
务、债权损失风险控制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在其他债权案件中的重大过错，

“遗漏”了被上诉人对部分损失的直接责任；没有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117 证券简称：万林物流 公告编号：2025-020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海银金融中心27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

106,453,183

66.30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方之光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罗晓旭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曹颖女

士、姚邹青先生、蒋丽丽女士、许娟女士、蒋爱娥女士、曹同洪先生、赵云飞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389,783

比例（%）

99.9404

反对

票数

53,600

比例（%）

0.0503

弃权

票数

9,800

比例（%）

0.009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389,983

比例（%）

99.9406

反对

票数

52,300

比例（%）

0.0491

弃权

票数

10,900

比例（%）

0.010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372,083

比例（%）

99.9238

反对

票数

71,700

比例（%）

0.0673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8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389,583

比例（%）

99.9402

反对

票数

52,300

比例（%）

0.0491

弃权

票数

11,300

比例（%）

0.0107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367,183

比例（%）

99.9192

反对

票数

77,700

比例（%）

0.0729

弃权

票数

8,300

比例（%）

0.0079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06,366,183 99.9182 77,000 0.0723 10,000 0.009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366,883

比例（%）

99.9189

反对

票数

75,000

比例（%）

0.0704

弃权

票数

11,300

比例（%）

0.0107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335,383

比例（%）

99.8893

反对

票数

102,200

比例（%）

0.0960

弃权

票数

15,600

比例（%）

0.0147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334,183

比例（%）

99.8882

反对

票数

105,500

比例（%）

0.0991

弃权

票数

13,500

比例（%）

0.0127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335,283

比例（%）

99.8892

反对

票数

106,900

比例（%）

0.1004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1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 董 事 会 决 定 公 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
酬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7,183

766,183

766,883

735,383

734,183

735,283

比例（%）

89.9200

89.8028

89.8849

86.1928

86.0522

86.1811

反对

票数

77,700

77,000

75,000

102,200

105,500

106,900

比例（%）

9.1070

9.0250

8.7906

11.9786

12.3654

12.5295

弃权

票数

8,300

10,000

11,300

15,600

13,500

11,000

比例（%）

0.9730

1.1722

1.3245

1.8286

1.5824

1.28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均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
3、本次会议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蒋文俊律师、赵丹妮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小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207 证券简称：小方制药 公告编号：2025-023

上海小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整体债务规模

为21.64亿元、其中逾期债务总规模为18.10亿元，涉诉债务规模为12.60亿元，除子公司宁夏

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辉环保）及其全资子公司宁夏天福活性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夏天福）的银行账户外，公司及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力国贸）大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虽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银

行账户已全部解冻，但公司目前严重缺乏用于偿债的资金和流动资产，结合目前债务风险巨

大的情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面临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具备破产原因。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审结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贷款本金及利息合计 578,537,158.34元，自 2024年 8月 1日至本判决确

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罚息、复利、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

● 对上市公司损益的影响：公司抗辩主张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符合

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因此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

影响。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因借款合同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买卖合

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委托合同纠纷等产生的多起诉讼，

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处于审结未履行阶段、审结未履行完毕阶段、未审结阶段、立案受理尚未开

庭阶段，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棠支行（以下简称：广东南粤银行海

棠支行）作为原告向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对十一名被告提起诉

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披露的《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74）。

公司收到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4）粤08民初106号，广东

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作出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1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51）。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2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5）粤民终

1325号，其中一名一审被告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上诉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预交

二审案件受理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按上诉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裁定为终审

裁定，一审判决生效。

三、本次诉讼的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件已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为上诉人自动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生效：广东省湛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广东南粤银行海棠支行对公司的诉讼请求。认为：广东南粤银行海棠

支行未审查公司所作出的担保事项是否已经进行公开披露，应承担因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广

东南粤银行海棠支行主张对公司提供的质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广东省湛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抗辩主张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符合法律

规定，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因此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

响。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债务及经营风险

公司整体债务规模为 21.64亿元、其中逾期债务总规模为 18.10亿元，涉诉债务规模为

12.60亿元，除子公司华辉环保及其全资子公司宁夏天福的银行账户外，公司及恒力国贸大部

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虽中科新材银行账户已全部解冻，但公司目前严重缺乏用于偿债的资金

和流动资产，结合目前债务风险巨大的情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面临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备破产原因。

（二）涉及诉讼事项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因借款合同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委托合同纠纷等产生的多起诉讼，鉴于

部分诉讼案件处于审结未履行阶段、审结未履行完毕阶段、未审结阶段、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

段，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ST宁科 公告编号：临2025-067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当阳

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阳城投”）拟于2024年11月23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0.7亿元，不超过1亿

元。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2024年12月2日至2025年4月10日，当阳城投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777.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9%，累计增持金额约8,887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5年5月22日，公司收到当阳城投《关于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告知函》，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及与公司的关系：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原持股数量及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当阳城投持有公司股份236,010,79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34%。其一致行动人当阳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当阳建投”）持有公司股份65,581,2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65%。当阳城投及其一

致行动人当阳建投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01,592,0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99%。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

可，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和金额：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0.7亿元，不超过1亿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当阳城投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综合考虑市场波动、资金安排等因素，本次增持计

划自2024年11月23日起6个月内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

实施增持计划。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计划的资金安排：以自有资金和银行专项贷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湖北三

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取得〈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043号）。

三、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一）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4日，当阳城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60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增持后当阳城

投持有公司股份247,612,2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3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12月6日发布的《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暨增持

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4号）。

（二）2025年1月6日至2025年1月15日，当阳城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64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1%，增持后当阳城

投持有公司股份259,259,3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3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 1月 17日发布的《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5）。

（三）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4月10日，当阳城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53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9%，增持后当阳城

投持有公司股份263,789,8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74%。

综上，当阳城投本次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777.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9%，累

计增持金额约8,887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增持计划实施

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增持计划、承诺一致。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当阳城投及其一致行动

人当阳建投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

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
公司

当阳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本次增持计划前持股情况

数量（股）

236,010,793

65,581,208

301,592,001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0.34%

5.65%

25.99%

增持计划完成后持股情况

数量（股）

263,789,893

65,581,208

329,371,101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2.74%

5.65%

28.39%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及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当阳城投及当阳建投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毕后，在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293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公告编号：2025-019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5一39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

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明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31人，代表股份283,809,87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995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270,697,23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554％；网络投票的股东324人，代表股份13,112,63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3％。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326人，代表股份13,181,63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05％。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69,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24人，代表股份 13,112,63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0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情况：同意281,475,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73％；反对

1,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0％；弃权470,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846,8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2875％；反对1,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447％；弃
权47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678％。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二〇二四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投票情况：同意281,496,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47％；反对

1,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0％；弃权449,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867,8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468％；反对1,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447％；弃
权44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085％。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二〇二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情况：同意281,496,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47％；反对

1,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0％；弃权449,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867,8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468％；反对1,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447％；弃
权44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085％。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二〇二五年度预算案
投票情况：同意281,495,4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45％；反对

1,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0％；弃权449,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867,2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422％；反对1,86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447％；弃
权44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131％。

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投票情况：同意281,376,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25％；反对

2,181,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7％；弃权25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747,8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364％；反对2,181,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511％；弃
权2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125％。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二〇二四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1,089,6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31％；反对

2,06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4％；弃权25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866,4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362％；反对2,06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392％；弃
权25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246％。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增加二〇二五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和衍生品交易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11,216,5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545％；反对2,

05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969％；弃权26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8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860,5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3914％；反对2,05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073％；弃
权26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013％。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增加二〇二五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和衍生品交易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
投票情况：同意11,218,5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692％；反对2,

051,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511％；弃权268,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9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0,862,5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066％；反对2,051,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603％；弃
权2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331％。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6,720,5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61％；反对

1,85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61％；弃权77,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6,823,33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201％；反对1,85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960％；弃

权7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公司未知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刘大进先生、程文文先生、袁新文先生向股东大会提交了《厦

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二〇二四年度述职报告》，对二〇二四年度独立董事的基本情

况、年度会议出席情况及相关履职情况、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及相关履职情况等方面进行

了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严君、庄淑琴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贵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5一40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49.40万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披露的《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30）。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749.40万股，公司注册资本

减少749.40万元，在公司股份总数不发生其他变动的前提下，公司股份总数将由675,807,106
股减少至668,313,106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

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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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以下6
项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全资子公司

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物联”）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2、公司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

物联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2
年。

3、公司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信达物联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4,000万元的融

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4、公司已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

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信达诺”）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申请

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5、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已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启泰”)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2年。

6、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国贸启泰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

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召开的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国贸启泰

信达物联

上海信达诺

公司类别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 的 全 资
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 的 全 资
子公司

年 度 审 议 通
过 的 总 担 保

额度

人 民 币 300,
000万元

人 民 币 860,
000万元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
的担保额度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3,000万元

人民币5,000万元

人民币4,000万元

人民币5,000万元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
担保余额

人民币15,080万元

人民币17,980万元

剩余 2025 年度内
可用担保额度

人民币284,920万
元

人民币842,020万
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

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12月22日

注册地：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洪溪南路14号

法定代表人：徐守辉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物联信息系统研发；研发、销售智能软件系统、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计算机系统

集成；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新型电子元器件中的片式元器件、无线射频自动识别系统、电子

标签及其周边设备、软件产品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

权。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06,378.41万元，负债总额 69,220.93万

元，净资产 37,157.48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 41,076.79万元，利润总额 3,813.74万元，净利

润 3,498.03万元。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04,245.64万元，负债总额 66,
289.55万元，净资产 37,956.10万元；2025年 1-3月，营业收入 8,542.46万元，利润总额 939.05
万元，净利润798.61万元。信达物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3年7月28日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188号450室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海上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59,610.29万元，负债总额16,060.28万元，

净资产43,550.01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386,612.26万元，利润总额-907.69万元，净利润-
665.58 万元。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45,755.59 万元，负债总额 102,
004.54万元，净资产43,751.05万元；2025年1-3月，营业收入40,466.45万元，利润总额268.06
万元，净利润201.04万元。上海信达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3月13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南路3131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配件零售；科技中介服

务；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信息咨询服务；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机动车鉴

定评估；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3,633.32万元，负债总额2,894.36万元，净

资产738.96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7,011.28万元，利润总额127.89万元，净利润127.89万

元。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553.61万元，负债总额4,858.33万元，净资产

695.27万元；2025年1-3月，营业收入1.94万元，利润总额-43.68万元，净利润-43.68万元。国

贸启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厦门信达

信 达 国 贸
汽车

被担保方

信达物联

上海信达诺

国贸启泰

对手方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
贸试验区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
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

担保金额

3,000万元

5,000万元

4,000万元

5,000万元

1,000万元

1,000万元

担保范围

3,000 万 元 融
资额度

5,000 万 元 融
资额度

4,000 万 元 融
资额度

5,000 万 元 融
资额度

1,000 万 元 融
资额度

1,000 万 元 融
资额度

期限

1年

2年

3年

1年

2年

1年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信达物联、上海信达诺、国贸启泰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2025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2,020,000万

元。其中，2025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合人民币53,060万元，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89%，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1,966,940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折合人民币482,811.27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44.71%。

上述担保为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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